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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發 90.6.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暨本校特性和實際需要辦理。 

貳、目的 ： 

鑑於本校學生人數日趨增多，上、放學無論走路、騎乘機車，均應遵守交通安規 

則，以確保人身安全；並配合行政院交通部道安委員會九十年六月一日公布「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訂內容重點」，主動積極採取各項防制措施，進行全面宣 

導、教育、執行及輔導工作，期使本校每學年交通安全達零事故。 

參、執行構想 ： 

針對本校學生上、放學走路暨騎乘機車狀況，全面在治本上推動學生交通安全教 

育，在治標上，落實各項安全管制措施，期有效減少學生機車肇事及行的安全。 

肆、宣導時間： 

每學期開學後第一週為交通安全宣導週，第二週辦理機車證登記並實施交通安全 

講習。 

伍、宣教區分 ：  

一、騎、乘機車的安全駕駛方式： 

（一）保護本身： 

1.服裝穿著須顯明，且易於判別。 

2.晚間使用反射材料為宜。 

3.戴安全帽。 

4.車輛檢查整理要週密完善，以防止行駛途中發生故障而導致車禍。 

5.改裝或不必要的裝備應儘量避免。 

6.酒後絕對不可騎車。 

7.太過自信和不小心是車禍受傷致命的主因。 

（二）正常的基本騎車姿勢： 

1.視野要廣。 

2.手臂要稍為縮緊。 

3.腳及頭部要保持正直方向。 

4.握把要順手握緊，姆指從下方壓緊向上，施力約七或八分的力量最適宜。 

5.肩膀須放鬆。 

6.腰部保持在最平穩、舒適的位置。 

7.膝蓋向內、輕輕夾緊油箱或座墊。 

（三）正確的煞車方法： 

安全駕駛的基本為「安全停止」，必須學會在短距離內穩定停止的技術，但 

煞車在機車技術中為最難的操作，就機械而言，與汽車不同，前後輪煞車 

分別由手、腳巧妙合（前三分、後七分），方能產生最有效之煞車作用；一  

個完整的手煞車必需是「手煞車」、「腳煞車」、「引擎煞車」同時配合，才 

能有效地將煞車距離控制到最短。 



（四）不良路面行車： 

1.接近崎嶇路面之前，應換檔減速。 

2.臀部從座墊上浮起，足踩踏板，支撐身體的重力，別讓身體傾斜。 

3.前、後輪上下跳動，以膝部和臂部的力量予以有效吸收。 

（五）雨天行車： 

1.減速慢行、開啟燈光。 

2.路面濕滑，煞車距離加長，務必保持行駛間之安全距離。 

3.彎道需先減速，且不可使車身傾斜。 

4.要穿著雨衣，切忌使用雨傘。 

（六）道路駕駛注意事項： 

1.行人或騎腳踏車的人經常會有突然動作，如欲超越他們時，必須和他們保 

  持○．五公尺以上的間隔。 

2.正確的行駛機車道，避免蛇行或單輪行駛。 

3.左、右轉彎應依規定車道行駛，並打方向燈。 

4.從停駛車輛側面通過時，應防範車門突然打開，並保持○．五公尺以上的 

  間隔。 

5.從靠站公車側面通過，應注意下車乘客、或從公車前竄出的行人。 

6.交岔路口附近應： 

（1）減速慢行、禁止超車。 

（2）讓直行車先行。 

（3）右轉時注意穿越道上的行人。 

（4）注意他車的動向。 

（5）大型車右轉時，後輪較前輪還要向內側，注意避免後輪擦撞。 

（6）巷道內交岔口注意兒童、行人、車輛。 

（七）機車交通安全管制之實施： 

1.未領有駕照之同學，不得騎機車通學。 

2.騎機車通學或校外實習者，須向學校申請並提出下列資料： 

（1）騎機車通學申請書。（附駕照及行照影本，如附件一【略】） 

（2）家屬同意書。（如附件二【略】） 

（3）辦理意外及第三責任險收據影本。 

2.凡提出「騎機車通學申請書」，經審核通過之同學，由學務處生輔組發給「機 

  車停放證」；並張貼於機車正面明顯處，以茲識別及輔導管制。 

4.騎機車通學之同學（含搭乘人員），一律依規定配載安全帽，搭載人員須跨 

  坐，且不可超載。 

5.機車停放區（校園外圍兩側人行道），開放同學依序停放。 

（八）騎機車違規輔導措施： 

1.無照騎機車通學之同學記過乙次處分。 

2.同學騎機車有超速、超載、蛇行、側坐、未戴安全帽（含搭乘人員）之情 

  事者，記過乙次。 

3.每週將無照騎車及未戴安全帽之違規資料輸入電腦，列印後發給各輔導教 



  官實施個別規勸，違規達三次以上者，除敦請各科主任、導師協助外，並 

  由學務處生輔組致函學生家屬（如附件三【略】）配合督促。 

4.為使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致被記過處分三次之同學有正確之認識，每學期 

適時舉辦「交通安全講習」，藉此提昇學生機車安全駕駛知能，確保行車安 

全。舉辦時間為週六上午實施兩小時，由教官或相關老師講授「機車安全 

駕駛」課程及介紹相關法令，或收看教育部頒之宣導影帶及撰寫心得報告 

乙篇。 

5.機車未依規定停放者，酌記申誡乙次處分，並由學務處生輔組當場鎖扣機 

  車，違規同學並於當日下午五時卅分或晚上十時，至學務處生輔組登記開 

  鎖。      

   二、學生行的安全： 

（一）不與車爭道，走騎樓、走行人穿越道，行走時才能感到輕鬆、愉快，而自 

      然確保安全。 

（二）需要穿越馬路時，應走斑馬線，若附近設有人行天橋或人行道，同學必須 

      利用天橋或地下道穿越通過；若沒有天橋或地下道時，一定要遵守警察的 

      指揮或交通號誌的指示，並且注意： 

        1.要穿越四線道以上之寬闊道路時，須注意號誌不得任意穿越馬路，穿越時 

          必須稍作停留，在確定安全無慮後再行通過。 

        2.穿越道路中途，若遇到燈號轉換時，而同學左右正好有等待綠燈蠢蠢欲動 

          的大客車、大貨車或其他大型車輛時，同學要立即舉手，因為此類車輛車 

          車身很高，駕駛人可能看不到穿越馬路中的行人，故同學應以舉手促其注 

          意，以確保安全。 

3.在無警察指揮或無燈光路誌指示的路口穿越時，同學一定要先看清楚兩側 

          馬路有無來車，在確定安全無慮後，則迅速的穿越，絕不可慌張奔跑，更 

          不可跑至途中發現左右來車又突然折回，此乃最危險的動作，很多人因此 

          被撞而喪命，因為駕駛人總是判斷橫越馬路的行人是繼續往前跑的，是以 

          若奔跑的人突然折回，大部分的駕駛人都會措手不及，因而肇禍。 

（三）通過鐵路平交道時，不論有、無人看守，就是遮斷器未放下，警鈴未響， 

      閃光號誌未亮，也必須停下來注意看、聽兩方有無火車駛來，因為看守人 

      員也有失誤的時候，遮斷器、警鈴、閃光號誌也有損壞的時候。 

（四）從巷道走進街路或者在街路上行走遇到巷道，在巷口都應該停步察看情況 

      ，由於街路上來往的車輛均較不注意巷道，因此行人越過巷道，如一疏忽 

      ，往往會被過往車輛撞及。若在街路上行走遇到巷道，就要提防有無機車  

      或腳踏車會突然由巷內衝入街路。 

（五）盡量避免從剛停止的車輛前後或已停止在路旁車輛的前後，穿出馬路，因 

      這些停止車輛，是其他過往車輛的視線死角，行人的突然穿出，常使來往 

      車輛不及防備而發生不幸事故。 

（六）若遇風雨天氣，同學穿著雨衣或撐傘走路，視覺聽覺易受影響，而路上來 

      往的車輛駕駛人，其視覺聽覺也同樣的受影響，在大家都受影響的情況下 

      就應該特別的小心謹慎。注意到： 



      1.雨天路面泥濘潮濕，不可在路上奔跑，以防滑倒而被正好行駛到的車輛撞 

          傷。 

        2.雨天車輛的煞車距離拉長，並且緊急煞車會造成車輛打滑甚至翻車，所以 

          絕對不可在道路上製造任何危險的動作而迫使車輛煞車。 

        3.雨天因為聽覺、視覺都受影響，所以更要放慢腳步看清四方。 

（七）夜間走路，最好穿著顏色明顯的衣服，可以提高來往車輛駕駛人的注意， 

      以確實保護自己行的安全。 

（八）與多人結伴而行，在沒有劃分人行道的公路上，應該成一路縱隊行走，不 

      可並排行走，才不致妨害車輛的通行，也不致使自己受到危險的威脅。 

    （九）除以上事項外，同學自身應注意： 

        1.早作準備，提早出門，在路上從容行走，不可因趕路而搶道爭先。 

      2.通過十字路口的行人穿越道時，不要懷有行人「道路優先權」的心理，切 

        勿與人交談或慢慢行走，一定要快步通過。 

        3.不要在停著的車輛中間，繞行穿越馬路，或許在停著車輛的間隙中，有機 

          乘隙而過，容易造成事故。 

        4.同學在雨天行走，不可讓雨傘、雨衣帽擋住你的視線。 

        5.不要為貪近路，穿越道路中間安全島的分道護欄去穿越馬路。 

陸、編組區分： 

    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編組名單，如附件四（略）。 

柒、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